附件6

象山区林长制工作督查制度

第一条 根据象山区委、象山区人民政府印发的《象山区全面推行林长制实施方案》，为促进林长制督查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常态化，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督查内容
（一）党中央、国务院及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桂林市市委、桂林市人民政府、象山区区委、象山区人民政府关于生态文明和林业建设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情况。
（二）区林长会议和区林长办公室会议决策部署和决定事项的贯彻落实情况。
（三）林长年度任务清单推进完成情况。
（四）区林长、副林长批办事项落实情况。
（五）社会各界投诉、举报或以其他形式反映的问题的办理和整改落实情况。
第三条  根据工作需要，督查可采取综合督查、专项督查和日常督查等形式开展。具体由区林长办协调组织实施。
（一） 综合督查。由区林长办公室负责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年1次，主要对全区场推进林长制工作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可结合区农业农村局综合督查开展。
（二）专项督查。专项督查是对林长制工作的专门性督查，根据重点工作任务专项开展，督查内容主要针对特定事项或专项任务落实情况。
（三）日常督查。为了随时掌握林长制工作情况，根据工作需要适时组织，主要针对林长制常态化工作进行督促指导。
第四条  督查程序主要包括：
（一） 督查准备。根据年度工作需要，制定督查工作方案。
（二） 组织实施。向被督查对象发送督查通知书，告知其督查事项、督查时间及要求等。通过听取情况汇报、查阅文件资料、实地查看核实、听取公众意见等方式开展督查。
（三）情况反馈。对督查中发现的突出问题，督查主体通过适当方式反馈；必要时，在督查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向被督查对象下达督查意见书 。
（四）形成报告。督查结束后15个工作日内，形成督查报告。
（五）整改落实。被督查对象按照督查意见书要求，制定整改方案，并在规定时限内报送整改情况。区林长办可将视情况开展“回头看”，对被督查对象履职不力、整改不到位等情况，将采取通报批评、警示约谈等措施，督促其及时纠正；情节严重的，将按照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单位和个人的责任。
（六）资料归档。督查工作完成后，要及时做好相关资料整理归档。
日常督查可根据工作需要，视情节简化程序。
第五条 区林长办公室及时将督查情况予以通报。督查结果作为林长制工作年度考核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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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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